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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5 月 27 日傍晚，慈溪境内发
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重型货车在路
上行驶时，遇到了一辆横过公路后逆
向骑行的人力三轮车。为避让三轮
车，货车失控与一辆小轿车发生碰
撞，造成小轿车驾驶员死亡，车内乘
客受伤及车辆损坏的事故。

当地交警部门认定，货车驾驶员
经过人行横道未减速、疏忽大意且遇
紧急情况采取措施不当，对事故承担
主要责任；三轮车驾驶人鲁某不按规
定车道且逆向行驶，承担此事故的次
要责任。小轿车驾驶员和乘客无责
任。

今年 3 月，此起事故的死者家属
及伤者共三个原告分别向慈溪法院
起诉，要求货车所在的汽车运输公
司、货车驾驶员和保险公司，以及
鲁某赔偿损失。法院经审理，作出
判决，其中鲁某共需承担 28 万元的
赔偿责任。判决后，鲁某与其他被
告方都未上诉，判决很快生效。

转眼三个月过去，三个案子的
原告因一直未收到鲁某的赔偿款，
于今年 8 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在 现 实 生 活 中 ， 因 为 各 种 原
因，败诉方不履行法院判决的情况
非常普遍，因此，法院执行局以为
这 又 是 一 个 会 费 周 折 的 棘 手 执 行
案，但让人感到意外的是，此案的
实际执行过程竟然非常顺利。当执
行法官将执行通知书和报告财产令
发给年已七旬的鲁某后，对方立即
来 到 法 院 ， 表 示 自 己 并 非 抗 拒 执
行，只是因为自己耳朵不好沟通不
便，手里又没有对方的联系方式，
也没有对方的银行账号，不知道怎

么支付赔偿。她认为对方肯定会主
动上门来讨这笔赔偿款的，自己在
家坐等即可，不需要自己主动有所
作为，因此，也就没有必要费周折
去打听和询问，这才导致自己未按
照判决要求及时支付执行款。

之后，鲁某支付了 28 万余元执
行 款 。 同 时 ， 按 照 相 关 法 律 的 规
定，她还必须交纳共 2000 余元的申
请执行费。

主动及时履行法院判
决，避免成“老赖”

执行一直是法院工作中的一件
难事，在现实生活中，很多败诉者往
往拒绝履行司法判决的义务，因此成
为“老赖”并被追究相应责任。成为

“老赖”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像本文中
的鲁某这样，对司法判决的义务如此
缺乏了解，并非有意赖钱，而是在家
坐等对方上门收款，最后被动成为

“老赖”的情况确实很少见。尽管如
此，由于鲁某的拖延超过了法律的相
关规定，加上对方提起强制执行申
请，鲁某仍然得为自己的无知行为付
出代价。

法院生效裁判文书具有强制执

行效力，可不能当儿戏，义务人应在
法院法律文书指定的时间内，主动履
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切勿抱
着侥幸心理试图逃避履行。不管什么
原因，只要违反了法律的规定没有交
纳执行款，作为被执行人都可能因此
而遭受惩处，其后果会非常严重，这
种后果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如必须另
外向法院交纳执行款，更来自其他方
面：为了维护司法尊严和权威，我国
法院对未失信被执行人的惩处越来
越严，其中最有力的处罚手段是在信
用上对失信“老赖”进行限制，一些人
因此而付出惨重代价。

因此，任何人无论什么原因，当
被法院判决败诉，这个判决已经生效
后，就必须尽可能地主动履行判决义
务，避免使自己成为“老赖”，在信用
上给自己留下污点，造成难以挽回的
损失。

法院判决生效，当事人
如何履行

一般情况下，司法判决的义务人
可以直接将钱交给权利人，同时，应
保存好相关转账凭证或让权利人出
具收条等证明。如双方为了避免争

议，并且经法院承办法官同意的，也
可以通过法院来进行中转。

作为司法判决确定的权利人（申
请执行人）一方，可以要求对方履行
法院生效文书，如果对方拒不履行，
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具体什么
时候可以申请强制执行，仍应根据相
关规定。

当权利人在收到一审民事判决
书后，如果 15 日内未上诉即生效，过
完 15 日上诉期后，判决即生效。如果
上诉被受理，就要由二审法院再来审
理这个案件，然后作出判决或裁决，
判决再生效。

法院下发判决书，一般需要当事
人签字，但如果当事人拿到判决书
后，拒绝签收，法院会留置送达（即把
判决书留下，走人），送达人员会在送
达回证上注明的，这可以在案卷中查
到。如果是邮寄送达的，以邮件回执
为准。

在现实生活中，有些当事人不愿
在判决书上签字，或者干脆“跑路”，
另一方当事人和法院都找不到他，在
这种情况下，法院会以公告的形式送
达判决书，之后，判决正式生效，如果
对方未履行判决，权利人可正式向法
院申请强制执行。

象山的邓某和章某合伙经
营房屋销售，后协商解散合伙
时，经过结算，章某向邓某出
具了一份账目明细，其中载
明，双方的合作结束，章某共
应支付邓某各种款项共计 65万
元，于 2018 年农历 12 月底前
分三期付清。

随 后 ， 章 某 支 付 给 邓 某
45 万元，并归还向邓某父亲
借的 15 万元，按照双方确定
的账目明细，章某尚需支付 5
万元。

春节过后，邓某向象山法
院起诉，要求章某归还“剩余
借款 20 万元”，并支付相应利
息。

庭审时，双方对其中“15
万元余款”的性质产生分歧：
原告邓某认为被告已还的 15
万元系其应得的合伙体应收
款、提成等款项，故被告还需
归还 20 万元；被告章某则认
为已还的 15 万元是其向邓父
所借的借款。

此外，被告章某当庭出示
了各式各样的还款凭证，并称
将这些还款凭证数额相加后便
可得知真实的还款数额。经计
算，被告章某尚未归还的款项
已不足一万元。

一 方 坚 持 “ 尚 欠 20 万

元”，一方则坚持“最多只欠
一万元”。面对信誓旦旦的当
事人，承办法官提出测谎建
议，两人一口答应。

测谎在市检察院进行。在
预测试阶段，原告邓某就不停
地打断工作人员的操作，并以
出门抽烟为由抗拒测试；而被
告章某在预测试结束后就请求
停止正式测试。

测试中断后，原告邓某承
认 15 万元的款项系被告章某
向其父亲的借款，自己是为了
法院能多判点钱才说了谎；被
告章某则承认自己在法庭上将
已支付的 60 万元款项虚假陈
述为 64 余万元，是为了少归
还点钱。

对此，象山法院认为本案
原告邓某虚构账目明细中“15
万元欠款”的款项性质, 被告
章某则对已支付的数额作虚假
陈述，二人均违反了民事诉讼
中当事人应遵守的诚实信用原
则，根据具体情况，对原告邓
某予以罚款 2 万元，对被告章
某罚款5000元。

目前，本案已经以调解方
式结案，被告章某在今年 9 月
25 日前支付原告邓某因合伙
经营产生的款项 5 万元。

（项杉萱）

当事双方各执一词
测谎显示皆在说谎

胡某是慈溪一家轴承公司
的部门负责人，深得老板信
任，公司的生产、技术、原材
料采购等都由他具体负责。之
后，胡某因参与“百家乐”赌
博，欠债百余万元。此时，胡
某想通过私下卖掉公司采购的
部分钢管来获取钱财。

去 年 1 月 至 今 年 1 月 期
间，他利用负责公司钢管采购
的职务便利，多次以公司名义
向供应商多采购了钢管 110 余
吨 （价值 130 万余元），并将
这些钢管私自变卖，获利 64
万余元。

据胡某交代，这两个下家
都是生意场上认识的。他向买
家谎称，厂里有多余钢管要卖
掉，朋友因销路不好想把闲置
钢管脱手，以此进行兜售。因
为此前有生意往来，两个买家
不疑有他，都表示愿意购买。
联系好下家后，胡某又骗钢管

供货单位的司机，称这些钢管
要送到其他单位再加工，让其
直接把钢管送到他指定的地
点。司机送完货后，他再让购
入钢管的下家将货款汇到自己
准备好的一张银行卡内，用于
自己还债。

今年 1 月下旬，公司老板
要核对钢管采购账目。在得知
此消息后，胡某知道自己私下变
卖钢管的事瞒不住了，只得主动
坦白了事情经过，并到公安局投
案自首，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
罪事实。

慈溪法院经审理认为，胡
某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
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巨
大，其行为已经构成职务侵占
罪。鉴于其悔罪表现，法院最
终判处其有期徒刑 5 年，并处
没收财产 13 万元，退赔公司
130 万余元。

（路余 史梦诗）

多订购少入库耍花样
心计男职务侵占获刑

【问题】
张某今年 76 岁，体弱多病，老

伴早已去世。生有 1 个儿子和 4 个女
儿，一直和儿子共同生活，2012 年
3 月，儿子因车祸去世，儿媳妇刘
某便不再赡养张某，也拒绝向张某
支 付 生 活 费 。 张 某 问 能 否 起 诉 刘
某，要求其按月支付赡养费。

【说法】
很多人可能认为，儿媳和公婆

一起生活，是一家人，应该对公婆
有赡养义务，其实不然。从道德层
面来讲，儿媳对公婆有赡养义务，

但是这并不是法定义务。
《婚姻法》规定：子女对父母有

赡养义务。《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规
定：赡养人是指老年人的子女以及
其他依法负有赡养义务的人。赡养
人的配偶应当协助赡养人履行赡养
义务。

《婚姻法》同时规定，子女对父
母有赡养扶助的义务，子女不履行
赡养义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
困难的父母，有要求子女给付赡养
费的权利。我国法律上的父母子女
关系分为两种：1、自然血亲的父母
子女关系，包括父母与婚生子女及

非婚生子女；2、法律拟制血亲的父
母子女关系，包括养父母与养子
女、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

显然，儿媳对公婆、女婿对岳
父母是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强制性的
赡养义务的。因为儿媳、女婿通常
也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继承权。

因儿子、女儿去世，儿媳、女
婿与公婆、岳父母丧失了姻亲关
系，儿媳、女婿对公婆、岳父母不
享有赡养义务，公婆、岳父母不能
强制性要求儿媳、女婿尽赡养义
务，支付赡养费。但我国 《继承
法》 规定，如果“丧偶儿媳对公、

婆，丧偶女婿对岳父、岳母，尽了
主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
承人”。由此可以看出，法律是鼓励
丧偶儿媳赡养公婆、丧偶女婿赡养
岳父母的，这也与敬老爱老的传统
相吻合。

（梅生）
（编者注：以上说法为作者个

人观点，非司法结论，仅供参考）

儿子死后，儿媳是否有赡养公婆的义务？

■法眼观潮 朱泽军

今年国庆节前，市公安局交通
警察局召开新闻通气会，公布了今
年年初以来，我市已查处酒驾违法
行为 9489 起，其中醉驾 2938 起；
另有 7人因酒驾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被终身禁驾。查处的酒驾违法行为
平均每天有36起。

笔者长期在基层人民法院工
作，在法庭上经常看到那些涉嫌危
险驾驶罪接受审判的昔日醉驾者，
他们当中有的人当庭捶胸顿足后悔
不 已 ， 有 的 人 痛 哭 流 涕 不 能 自
已。其中一位醉驾者因被公诉而
情绪失控，不停扇自己耳光，悔
恨不已：“我一没偷、二没抢、三
没杀人放火，因为喝了点酒，现

在要坐牢了，成了犯罪分子了。”
这样的场景让人叹息不止，早知
今日，何必当初饮酒时天大地大我
最大呢。

根据我国法律，因醉驾被追究
刑事责任，将背上一辈子的刑事案
底。是党员的，要受党纪处分，直
至开除党籍。是公职人员的，要受
到政纪处理，甚至丢掉工作。但醉
酒后驾车的后果不只是坐牢、被处
罚金，因为酒驾，每年有无数生命
消失，无数幸福家庭瞬间破碎。

其实，人们都知道酒后驾车的
严重后果危害，但在现实生活中，
总有人无视法规、心存侥幸，认为
自己酒量大，不会发生意外。觉得
自己运气好，不会撞上查处酒驾的
交警。于是明知自己酒后要驾车，

饮酒时仍不计后果。
如今，交警部门将开展新一轮

行动，全时段、全路段查处整治酒
驾。除了在城区道路设立执勤点，
交警还会将管控的触角延伸至高速
收费站、国省道、农村等地，以进

一步压缩酒驾违法空间，遏制“涉
酒”交通事故的发生。

饮酒，是每个人的自由，但酒
驾，对任何一个人来说都是禁区，任
何人如果只想着饮酒的自由，在酒后
驾车，其等来的只能是法律的惩处。

酒后驾车
你能等来的惟有法律惩处

输掉官司，坐等对方来讨钱？
法院：主动履行判决是上策

法律问答
Fa Lü Wen Da 本版制图 庄豪

败诉后被法院判决
须赔偿对方损失，但自
以为对方会主动联系自
己，因此在家坐等。自作
聪明的当事人结果等来
了法院的强制执行，这
才履行完判决义务，但
因此多出了一笔执行费
用。

记 者 董小军
通讯员 路 余 施珊杉


